
附件1：
华北电力大学非学历教育立项审批表
NO.                 
	项目名称
	

	办学单位
	

	□委托单位
□合作单位
	

	培训时间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共     天（以实际实施时间为准）

	培训类别
	□自办项目     □委托项目  
	培训类型
	□资格证书培训     □岗位证书培训
□普通培训

	培训方式
及地点
	□在线 □面授 □在线、面授相结合
培训地点：              
	颁发证书
	□专业技术证书 □结业证书 □不颁发
是否需要联合发证：  □是   □否

	收费方式
及标准（据实结算）
	□按人收费
	    元/人，    天，    学时/人， 预计    人，预计总金额    万元。

	
	□按项收费
	        元/项，        天，        学时/人，预计        人。

	
	□其他方式
	以            方式结算，预计       人，预计总金额        万元。

	办学单位
意见
	□立项申报
	我单位将指定       为本项目负责人，联系方式为       。如项目通过审批，我单位将严格按照《华北电力大学非学历教育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华电校〔2022〕3号）要求，履行各项职责，并对本培训项目办班负全责。

	
	□合同申报
	本项目拟签订合同，我单位已对签约方资质进行严格审核，并按照《华北电力大学非学历教育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华电校〔2022〕3号）要求，核定合同条款内容。如合同通过审批，我单位将严格履行合同约定事项，严控合同风险，并对本培训项目办班负全责。

	
	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意见
	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备注： 1. 办学单位提交本表时需同时提供以下材料：培训项目合同；相关文件通知、招生简章等招生宣传材料；培训方案（含教学计划、师资配备、条件保障、经费情况等）等；
2. [bookmark: _GoBack]本表一式两份，办学单位、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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